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受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泰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

委托，担任2019年度闻泰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华泰联合

证券对闻泰科技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9年6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12号），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

联集成电路”）发行121,555,915股股份、向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珠海融林”）发行92,420,040股股份、向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省城投”）发行41,126,418股股份、向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器”）发行35,858,995股股份、向西藏风格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风格”）发行28,363,047股股份、向西藏富恒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富恒”）发行28,363,047股股份、向上海鹏欣智

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欣智澎”）发行25,526,742股股份、向德

信盛弘（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信盛弘”）发行



16,815,235股股份、向上海矽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矽胤”）发行10,129,659股股份、向深圳市智泽兆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泽兆纬”）发行3,241,491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700,000万元。 

2019年10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403,400,589股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637,266,387股

增加至1,040,666,976股。 

根据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及上述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函，

本次重组新增限售股份的具体限售安排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限售股份（股） 具体限售安排 

1 云南省城投 41,126,418 全部股份自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2 西藏风格 28,363,047
14,181,523 股自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14,181,524 股自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3 西藏富恒 28,363,047
14,181,523 股自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14,181,524 股自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4 鹏欣智澎 25,526,742
12,763,371 股自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12,763,371 股自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5 上海矽胤 10,129,659 全部股份自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6 国联集成电路 121,555,915 全部股份自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7 格力电器 35,858,995 全部股份自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8 智泽兆纬 3,241,491 全部股份自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9 珠海融林 92,420,040 全部股份自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10 德信盛弘 16,815,235 全部股份自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合计 403,400,589 -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11月2日。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99,068,070股，占闻泰科技总股本的7.9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1 云南省城投 41,126,418 3.30% 41,126,418 0 
2 西藏风格 28,363,047 2.28% 14,181,523 14,181,524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3 西藏富恒 28,363,047 2.28% 14,181,523 14,181,524 
4 鹏欣智澎 25,526,742 2.05% 12,763,371 12,763,371 
5 德信盛弘 16,815,235 1.35% 16,815,235 0 

合计 140,194,489 11.26% 99,068,070 41,126,419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云南省城投 

关于所提供资

料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的承诺函 

1、本公司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

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提供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

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包括赔偿责任在内的

全部法律责任： 

2、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

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

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

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

安排或其他事项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全部

法律责任； 

3、如本次重组中本公司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

以前，本公司将不转让届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

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

会代本公司向证券 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如

本公司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本公司同意授权

上市公司董事会在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如上

市公司董事会未能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

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本公司同意授权证券交易

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

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承诺自愿锁定股份用于相关投资

者赔偿安排。 

关于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函 

以合肥中闻金泰半导体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认购上市公司

新发行的股份，本公司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现作出以下

承诺： 

l、本公司因本次重组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于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让；若届时本公司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

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本公司因本次重组所获上市公司股

份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

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

的上市公司的股份。 

2、股份锁定期限内，本公司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对价股

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

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3、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

意见不相符，本司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

进行相应调整；上述股份锁期届满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

公司将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1、除上市公司己经公告的正在出售给本企业的房地产业

务外（公告编号：临 2018-028），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

的企业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

制的企业所经营的主要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2、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本

企业控制的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会 ： 

(1)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除上市公司己经公告的正

在出售给本企业的房地产业务外（公告编号：临 2018-028）

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所经营的主要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或

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2）以任何形式支持上市

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与上市公司及

／或其控制的企业目前或今后所经营除上市公司已经公

告的正在出售给本企业的房地产业务外（公告编号：临

2018-028）的主要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 

3、凡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有除上市公司己经公告

的正在出售给本企业的房地产业务外（公告编号：临

2018-028）的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

会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所经营的主要业务构

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

对该等商业机会拥有优先权利。 

4、如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及 ／或其控

制的企业经营的除上市公司己经公告的正在出售给本企

业的房地产业务外（公告编号：临 2018-028)的主要业务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产生竞争，则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停止经营

相关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采取将竞争的业务纳入上市公

司的方式，或者采取将相关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

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不再从 

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

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5、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

及／或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 

l、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将采取措

施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确有必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劳务等），本企业承

诺将促使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遵

循市场化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

回避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

性，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

司、上市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3、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将杜绝一

切非法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

任。 

关于保持上市

公司独立性承

诺函 

1、本企业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

机构等方面与本单 位及本企业关联人保持独立； 

2、本企业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的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

司的合法利益； 

3、本企业及本企业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杜绝一切非

法占用上市公司 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

不要求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 司向本企业提供任何形

式的违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 

4、本次重组不会对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带来不利影响。

本次重组有利于 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增强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符合上市公司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重组完成后本单位将充分发挥股东的积极作用， 协助上

市公司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构。 

本企业承诺，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因此给上市公司造

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及时、足额赔偿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

全部损失。 

关于不谋求上

市公司控制权

的承诺函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不会通

过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形成 一致行动关

系等方式）单独或联合他人共同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权或影响张 学政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支持上市公司将董

事会成员增加至 12 名董事，其中由张学政提名 4 名非独

立董事，由承诺人或其控制的主体提名 1 名非独立董事，

由董事会提名 4 名独立董事；承诺人保证在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审 议上述议案时，以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所对应的

表决权对前述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尽力促成股东大会通

过该等议案。除 1 名非独立董事人选外，承诺人及其关联

方 不会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鹏欣智澎、西

藏风格、西藏

富恒 

关于所提供资

料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的承诺函 

1、本公司/企业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

息，并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提

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

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包括赔偿责任

在内的全部法律责任； 

2、本公司/企业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

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

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

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

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

议、安排或其他事项；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企业将

依法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如本次重组中本公司/企业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

结论以前，本公司/企业将不转让届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

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

公司董事会代本公司/企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申请锁定；如本公司/企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本公司/企业同意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在核实后直接

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企业的身份信

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如上市公司董事会未能向证券

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

户信息的，本公司/企业同意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

节，本公司/企业承诺自愿锁定股份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

安排。 

关于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函 

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企业不以

任何方式转让本公司/企业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发行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

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的股份。 

2、股份锁定期限内，本公司/企业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对

价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

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3、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

意见不相符,本公司/企业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

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后，将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4、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

公司/企业将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1、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从事

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所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2、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本

企业控制的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会： 

（1）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或其

控制的企业所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2）以任何形式支持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

他人从事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目前或今后所经

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凡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任何可能会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所经营业务构

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

对该等商业机会拥有优先权利。 

4、如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

的企业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

业将采取停止经营相关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采取将竞争

的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的方式，或者采取将相关竞争业务转

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企业及本企业控

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或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

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5、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

及/或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 

l、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将采取措

施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确有必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劳务等），本企业承

诺将促使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遵

循市场化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按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

回避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

性，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

司、上市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3、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将杜绝一

切非法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

任。 

关于保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 

1、 本公司/本企业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本单位及本公司/本企业关联人保持

独立； 

2、 本公司/本企业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的股东地位，损

害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 

3、 本公司/本企业及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杜

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

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向本公司/本企

业提供任何形式的违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 

4、 本次重组不会对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带来不利影

响。本次重组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增强上市

公司的独立性，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重组完成后本单位将充分发挥股东的积极作用，协助上市

公司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构。 

本公司/本企业承诺，如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因

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企业将及时、足额

赔偿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关于不谋求上

市公司控制权

的承诺函 

本企业充分认可并尊重张学政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地位，不存在谋求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意图；本企业

及本企业控制的主体不会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不会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但因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被动因素增加的除外），也不会通过接受委托、征集投

票权、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等方式增加上市公司的表决权；

不会采取与其他交易对方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通过其他

安排，协助其他交易对方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本企业也不

会单独或者通过与他人一致行动等方式谋求上市公司董

事会层面的控制权。 

本承诺一经作出即生效，不可撤销；如违反上述承诺，本

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德信盛弘 

关于所提供资

料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的承诺函 

1、本企业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

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提供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包括赔偿责任在内的

全部法律责任： 

2、本企业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

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

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

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

安排或其他事项：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企业将依法

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关于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函 

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以任何方

式转让本企业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 

2、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企业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对价股

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

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3、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

意见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

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后，将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

企业将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云南省城投、西藏

风格、西藏富恒、鹏欣智澎和德信盛弘已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没有发生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46,737,485 -41,126,418 5,611,067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35,593,142 -57,941,652 477,651,49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9,345,330 0 19,345,330 
4、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5,995,387 0 5,995,387 

限售流通股合计 607,671,344 -99,068,070 508,603,274 
无限售条件的A 股 637,266,387 99,068,070 736,334,457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流通股份 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637,266,387 99,068,070 736,334,457 

股份总额 1,244,937,731 0 1,244,937,731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闻泰科技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闻泰科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了相关承诺； 

3、闻泰科技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对闻泰科技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

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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